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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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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大纲起草单位：广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上海市农业机械鉴定推广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

牧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站、安徽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林羽、陈坚松、刘伟华、王勇、武克焕、陈连飞、王莹、张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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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保鲜储藏设备  组合冷库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简易保鲜储藏设备组合冷库推广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以阻燃型硬质聚氨酯或阻燃型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为芯层、金属材料为面板的简易保鲜

储藏设备组合冷库（高温冷库和中温冷库，以下简称冷库）的推广鉴定，不适用于低温冷库、冻结冷库

及气调冷库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3  安全色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JB/T 9061—1999  组合冷库 

3 术语和定义 

JB/T 9061—199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组合冷库 

组合冷库是指组成冷库的隔热夹芯板、制冷机组等材料及设备在工厂预先制造好，现场经组装即可

使用，库温范围在12℃至-10℃之间的冷库，包括高温冷库（库温-2℃至12℃）和中温冷库（库温-10℃

至-2℃）。 

4 型号编制规则 

产品型号编制应符合JB/T 9061—1999的规定。 

5 基本要求 

5.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在申请时提交材料的基础上，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b) 样机照片（正面、后面、压缩机侧面和产品铭牌各1张）； 

c) 密封材料的卫生安全无毒无害承诺书； 

d) 用户名单（内容包括购买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机具编号、安装交付 

使用时间等)，提供的用户应为使用时间不少于3个月，且库容在产品系列范围内，用户数量大型 

的为3户，中、小型的为5户。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5.2 样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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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品，由鉴定机构在制造商指定的使用现场获

取，样机数量为1台，产品系列鉴定样机为产品系列中最大库容机型。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质量问题

造成样机故障致使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可由制造商重新供样。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

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5.3 机型大小划分 

冷库按库容a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见表1。 

表1 机型大小划分 

项目 大型 中型 小型 

库容 a（m
3
） a＞500 100＜a≤500 a≤100 

5.4 涵盖机型 

5.4.1 符合下列条件的组合冷库为一个产品系列，产品系列根据制造商申报确定。 

a) 同一类型、功能相同、库温范围一致且库容属同一机型大小划分（见表1）范围内； 

b) 制冷机组的型号规格、隔热夹芯板材料及厚度相同。    

5.4.2 产品系列中，最大库容机型可以涵盖其他库容机型。 

5.5 生产量和销售量 

申请推广鉴定产品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大型的不少于3台（含同系列产品），中小型的均不少于5

台（含同系列产品）。 

5.6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2。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2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

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2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时间 0h～2h 1s/d 

2 长度 
0mm～150mm 0.02 mm 

0m～50m 2 级 

3 温度 -50℃～100℃ 0.5℃ 

4 湿度 20%RH～100%RH 5%RH 

5 功率 0kW～10kW 0.5 级 

6 风速 0.3m/s～30m/s 5% 

6 初次鉴定 

6.1 一致性检查 

6.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3。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

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

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6.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3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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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项    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结构型式（组合式） 一致 核对 

3 库温范围 一致 核对 

4 库容 允许偏差为 2% 测量 

5 产品系列库容范围 一致 核对 

6 机组总功率 一致 核对 

7 总制冷量 一致 核对 

8 压缩机 
型号 一致 核对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9 冷凝方式（风冷、水冷） 一致 核对 

10 融霜方式（加热、水融） 一致 核对 

11 面板材料 一致 核对 

12 芯层 

材料（阻燃型硬质聚氨酯、阻燃型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 
一致 核对 

厚度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6.2 安全性评价 

6.2.1 安全防护 

6.2.1.1 库门应开关灵活，无变形，密封良好，并应装有安全脱扣的门锁。 

6.2.1.2 库内所有装置禁止使用镀镉件。 

6.2.1.3 库内应在适当位置安装防潮照明灯。照明灯开关应防潮且置于库门外的侧边。 

6.2.1.4 对可能造成人员伤害的所有外露传动部位和运动件，应有安全防护装置。 

6.2.1.5 库内的温度应采用库外监测方式。 

6.2.1.6 大型库的温度、湿度应采用集中监测。 

6.2.1.7 冷库川堂的两边及库门的内、外两侧应设防撞装置。防撞装置自库脚向上的高度应不低于 

450mm。防撞装置的外表面应有防撞安全标志，防撞安全标志颜色表征应符合 GB 2893 的规定。 

6.2.1.8 库温低于-5℃的冷间，库门上应装有电热丝以防结露和冻结，所用电压应为安全电压。 

6.2.2 安全信息 

6.2.2.1 电控操作系统应有防触电标志。 

6.2.2.2 接地端子处应有接地标识。 

6.2.2.3 在冷库明显位置应设防火标志。 

6.2.2.4 在控制箱、防护装置等可能造成人员伤害之处应设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 GB 

10396规定。 

6.2.2.5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说明，产品上设置的安全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 

6.2.3 安全装备 

    冷库应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6.2.4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和安全装备全部符合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

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6.3 适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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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主要性能试验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6.3.2 评价内容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见表4。 

表4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  求 

1 传热系数 W/（m
2
·K） 

高温冷库(-2℃～12℃) 中温冷库(-10℃～-2℃) 

≤0.48 ≤0.38 

2 空库降温时间 / 

库容     
空库降温时间    

高温冷库 中温冷库 

≤100m
3
 ≤1.0 h ≤1.5 h 

＞100m
3
～1000m

3
 ≤3.0 h ≤3.5 h 

＞1000m
3
 ≤4.0 h ≤4.5 h 

3 库内温度不均匀性 / 
库容  ≤500 m

3
 ＞500 m

3
 

库内温度不均匀性   ≤5.0℃ ≤6.0℃ 

4 融霜温升 ℃ ≤7 

5 适用性用户意见 / 调查结果为“好”、“中”的占比不小于 80% 

6.3.3 性能试验 

6.3.3.1 试验条件 

a) 样机在试验前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调整、保养； 

b) 样机试验时冷库内应无杂物。 

6.3.3.2 试验方法 

a) 传热系数 

按JB/T 9061—1999中6.3的规定进行。库体容积不低于500m
3
的冷库可采用模拟方法测定传热系  

数。  

b) 空库降温时间 

1）环境温度在32℃±2℃的条件下，可按JB/T 9061—1999中6.4.1的恒温法进行的，试验前应将冷

库门打开，使库内、外空气充分交换。试验时库内温度应达到32℃±2℃的条件下进行，降温至设计最

低库温±1℃时所用时间。 

2）环境温度低于30℃条件下，可按JB/T 9061—1999中6.4.2的规定的热流量补偿法进行。试验时

库内温度应达到32℃±2℃的条件下稳定1h后进行测试，降温至设计最低库温±1℃时所用时间。当库体

外长或外宽大于10m时，应在其相应天棚板增加2个测点，3个测点位置应等距分布。 

c) 库内温度不均匀性 

按JB/T 9061—1999中6.4.3的规定进行。 

d) 融霜温升 

按JB/T 9061—1999中6.7的规定进行,不进行融霜水量测定。 

6.3.4 适用性用户意见 

    按照制造商提供的用户名单全部进行调查，调查可采用实地、信函、电话方式进行。调查结果为“好”、

“中”两项合计应不少于调查总数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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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判定规则 

适用性评价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4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性评

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6.4 可靠性评价 

6.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生产查定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6.4.2 评价内容 

可靠性评价的内容包括生产查定的有效度和用户满意度。 

6.4.2.1 有效度 

空库条件下，对样机进行累计考核时间不少于18h且不大于19h的生产查定。记录作业时间、故障情

况及排除时间，并按式（1）计算有效度 K 。 

%100×
+

=
∑ ∑
∑

gZ

Z

TT
T

K …………………………………………（1） 

式中： 

K ——有效度； 

zT ——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gT
——故障排除时间，单位为小时（h）。 

6.4.2.2 用户满意度 

可靠性用户调查和适用性用户调查同时进行。评价指标为用户满意度 S，按式（2）计算。 

201
1

×= ∑
=

m

i
is

m
S …………………………………………………（2） 

式中： 

S ——用户满意度(百分制)； 

m ——调查的用户数； 

is ——第i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5分制)。 

6.4.3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详见表 5。 

表5 故障分类表 

序号 故障名称 故障基本特征 故障举例 

1 致命故障 
冷库功能完全丧失，危及作业安全，造

成人身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的故障。 

库体变形、压缩机烧毁、冷凝器、蒸发器损坏、漏电

等 

2 严重故障 
主要零部件或重要总成损坏、报废，导

致功能严重下降，难以正常作业的故障。 
温控系统失灵，压力控制器失灵、控制程序失控等 

6.4.4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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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度 K 应不小于 98%，用户满意度 S不小于 80分，且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未发生本大纲 6.4.3

所述的严重故障或致命故障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

要求。 

6.5 综合判定规则 

6.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和 

要求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判定要求见表 6。 

6.5.2 一级指标均满足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表6 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  目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    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 3 / 符合本大纲 6.1 的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6.2.1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6.2.2的要求 

3 安全装备 / 符合本大纲6.2.3的要求 

适用性评价 

1 传热系数 / 符合本大纲表 4 的要求 

2 空库降温时间 / 符合本大纲表 4 的要求 

3 库内温度不均匀性 / 符合本大纲表 4 的要求 

4 融霜温升 ℃ ≤7 

5 适用性用户意见 / 调查结果为“好”和“中”的占比不小于 80% 

可靠性评价 

1 有效度 / ≥98% 

2 用户满意度 / ≥80 分 

3 故障情况 / 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均未发生严重故障或致命故障 

7 产品变更 

7.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7。 

表7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限制范围及要求 

序号 项    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2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3 库温范围 不允许变化 / / 

4 库容 不允许变化 / / 

5 产品系列库容范围 允许变化 
最小库容在满足本大纲 5.4 要求下允

许变化，最大库容不允许变化 
/ 

6 机组总功率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5% / 

7 总制冷量 允许变化 允许增加，变化幅度≤10% / 

8 压缩机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9 冷凝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10 融霜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11 面板材料 不允许变化 / / 

12 芯层 
材料 不允许变化 / / 

厚度 允许变化 允许增加，变化幅度≤10% / 

备注 产品型号原则上不允许变化，如果确需变化，按相关规定申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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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7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 

7.3 未列入产品变更控制范围的，允许企业自主变更。 

7.4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7

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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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设  计  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3 库温范围 ℃  

4 库容 m
3
  

5 产品系列库容范围 m
3
  

6 机组总功率 kW  

7 总制冷量 W  

8 压缩机型号 /  

9 压缩机结构型式 /  

10 压缩机制冷量 W  

11 压缩机台数 /  

12 冷凝方式 /  

13 融霜方式 /  

14 面板材料 /  

15 芯层材料 /  

16 芯层厚度 mm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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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情况 
姓名  电    话  

通讯地址  

机具情况 

型号名称  

生产企业  

出厂编号  安装日期  

购买日期  

总作业时间  作业对象  

适用性情况 

物料适用情况 □好    □中    □差 保温情况 □好    □中    □差 

降温速度 □好    □中    □差 冷藏效果 □好    □中    □差 

密封情况 □好    □中    □差 操作方便性 □好    □中    □差 

可靠性情况 

故障情况 

故障部位和表现 故障原因及处理 故障级别 

   

   

   

   

严重故障  □有   □无     描述： 

致命故障  □有   □无     描述： 

用户满意度 □好[5]        □较好[4]        □中[3]        □较差[2]       □差[1] 

调查方式 
□实地      □ 信函    用户签字  

□电话 主叫电话号码  

备    注 
1.调查内容有选择项的，在所选项前□上划“√”。 

2.实地、信函调查用户须签字。调查方式为电话时，记录主叫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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